浙江华仪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岗位工作标准
Q/HY.Z 1020.004－2007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副总经理的岗位资格、职责权限、工作内容与要求、检查考核等内容。本标准适用于副总经理的岗位和对该岗位的检查与考核。

	岗位基本资格要求
	职业道德
	遵章守纪、爱岗敬业、服从领导、团结协作。有法律意识、全局观念、大局意识、事业心责任感强。

	
	文化专业
	经济师及以上职称，大专及以上学历

	
	职业资格
	   善于接受新知识、具有开拓创新精神和领导组织能力、有口才、善交际、思维超前、知识渊博、精明能干、精力旺盛、有魄力和事业心。 

	
	工作经历
	三年以上从事相关行业高层管理工作经验

	
	身体要求
	身体健康、男女不限

	职  责
	参与制定公司国际贸易战略、规划；协助总经理参与公司整体决策和管理；分管综合办公室和采购部；组织分管部门编制相应规划、方案、计划、预算；对下属部门费用、资产、安全等方面管理负责；完成上级或集团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公司制度规定的其它职责

	权  限
	国际贸易战略规划建议权；分管工作的规划、方案、计划、预算的组织拟订权和审核权；权限内的财务审核权；对直接下级人员调配、奖惩的建议权和任免的提名权、考核评价权

	岗位工作要求和检查考核
	1、按《管理人员通用工作标准》执行
2、负责组织公司年度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目标计划，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3、忠实履行董事会决议和总经理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认真贯彻公司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及岗位工作职责。
4、总经理公出时，在授权范围内，代理行使经理职权。
5、主持召开管辖范围工作会议及例会，参加公司内外高层管理等重要专题会议。
6、负责逐步理顺和规范本管辖范围内各项工作程序，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参与公司重大体制改革、经营战略规划和管理机构设置。
7、配合经理健全公司质量标准体系，保证为顾客提供符合标准要求产品与服务。8、负责领导、督查下属科室工作目标计划完成及进度控制。
9、向经理建立符合公司发展的管理模式。审批下级上报的文件、单据、工作计划和方案等。
10、加强对下属科室的领导与协调，尽最大可能确保合同交货期及所制造产品质量。负责公司的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11、配合销售公司，参与产品售前、售中技术服务工作。负责合同的评审、商务谈判及有关技术协议的签订。
12、掌握竞争对手实力和自己竞争优势及市场状况，确定价格及竞争策略。负责解决与处理生产中出现重大质量和技术问题及用户质量投诉问题。
13、负责管辖范围内后备人才培养与业务指导。在必要情况下向下级授权。定期向直接上级述职，每季向经理提交一份述职报告。

	记录
	日常的工作总结

	考核
	按QIHYG2015.004-2007绩效考核管理规定进行考核

	附   录
	直接上级
	浙江华仪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

	
	直接下级
	行政助理、主办会计、助理会计

	
	周边关系
	负责公司行政、采购管理工作

	
	职业发展
	副总经理由总经理提议，董事长决定聘用或解聘，其工作对总经理负责

	
	起草单位
	人力资源部

	
	主要起草人
	金微丹

	
	标准批准
	华仪集团公司标准化委员会批准,2007-01-01发布,2007-01-15实施


